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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與特殊:從蒂利希與巴特一九二三年的

爭論看兩人神學立場與進路的差異

程旭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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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範大學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講師

一九三三年，不管對巴特 (Karl Barth) 個人而吉，還

是對二十世紀辯證神學運動和之後基督教神學思想史而

盲，都是非同尋常的一年。 1該年一月，辯證神學運動機關

刊物《在時代之間:> (Zwischen den Zeiten) 創刊。在刊物出

版當月，巴特先前的神學大師啥納克 (Adolfvon Harnack) 

在自由神學機關刊物《基督教世界:> (Die Christliche Welt) 

e 公開發文，批評新興的辦證神學運動。巴特隨即加以回應並

與之論戰。 2這場論戰既標誌著巴特神學和辯證神學運動的

獨立與成長，也意昧著他們與自由神學的公開決裂。但是，

對未來神學發展更有指標意義的不是巴特與哈納克之間的

這場論戰，而是同年底巴特與宗教社會主義運動和辯證神學

1.除下述兩次事論外，巴特還曾與福斯特 (Priedrich Poersterl 論戰，見 Karl Barth & 

Martin Ra曲， Ein Bri哩戶IoIechse/ (Gütersloh: Gerd Mohn, 1981), pp. 193-194 。相關文本載

於KarlB訂出， Vorträge und k/einere Arbeiten 1922-1925 (Zürich:τ"heologischer Verlag, 
1990), pp. 180-201 。

2. Eberhard Busch, Ka;r/ B，即1hs Lebens/auf nach seiner Bri可切朋d autobiographischen Tc缸甜n

(München: Chr. Kais缸， 1986)， pp. 160-161 。相關研究參GeorgeH岫時前" TheHarna彷lJ3arth

Corrl自'Pon伽lce: A Paraph即e with Commen旬" Disruptive Gr，前'e: Studi，目的 the The%gy of 

Kar/ Barth (Grand Rapi也﹒ Ee吋mans， 2000), pp. 319自3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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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旭彤

運動同道中人3蒂利希 (Paul Ti1lich) 之間的一場論戰。 4巴

特與蒂利希均是二十世紀最為重要的基督教神學家。 5兩人

3 比如來自哈納克的看法，參 Karl B且ih & Eduard Thurneys凹， Bri枷echsel， Band 2 

1921-1930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p , 135 ; John Cla:抖。n，“Dialektik und Apologetik 

in der theologischen Entwicklung Tillichs", in Zeitschrift戶r Theologie und Kirche 75 (1978), 
p ， 2的，以及來自霍爾 (K前1 Holl) 的看法，參加他& Thurneysen, Bri耳其vechsel， Band 2, 

p. 196 。多年後，蒂利希在美國常被歸入新正統派或巴特派，參 Paul Tillich,“Auf der 

Grenze", in Begegnungen: Pαul Tillich über sich selbst und andere (Stu仕gart: Evangelisches 

Verlagswe 此, 1971), p. 33 ; 耶r恬叫a叫l社te缸rH王or討ton咒"

C臼h缸叫le自sKe句gleye副ta剖1 (扣ed釗)， TI昂le The.叩'O!ogy ofPaα帥ul r:η'il仿/ich (叭Ne凹wYor此kMa缸crnilla阻n咒， 1952勻)， p. 2幻7 。

蒂利希早在一九二三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 3 他與巴特和戈加勝 (Friedrich

Gogarten) 處於一種「精神共同體」中，參 Paul Tillich,“Die Uberwindung des 

Religionsbegriffes in der Religionsphilosophie", in Kant-Studien XXVII (1922), p. 447 ; 

Tillich,“Auf der Grenze", p. 32 ; Cla:抖on，“Dialektik und Apologetik in der theologischen 

Entwick1ung Tillichs", p. 215 ; John Clayt凹，“Paul Tillich: Ein ‘verjÜllgter Troeltsch' oder 

noch ‘ein Apfel vom Baume Kierkegaards' ", in Umstrittene Moderne (Gütersloh: Mohn, 
1987), pp. 261-263 。當時，蒂利希與巴特可能尚未謀面。而巴特本人也贊同蒂利希的這

種看法，認為兩人處於某種「地下的工作共同體j 中 (Barth， Vorträge und kleinere 

Arbeiten 1922-1925, pp. 359, 379) 。巴特不僅閱讀過和頗為欣賞這份演講稿，而且打算

幫助蒂利希出版相關著作，參 Barth & Thurneysen, Br閃而vechsel， Band 2, p. 65 。

4 相關文本後多次結集收入不同文獻中，比如 Paul Tilli恤， Der Protestantismus als κritik und 

G凹的ltung: Schr(丹en zur Theologie 1 (Stu杜gart: Evangelisches Verlagswerk, 1962), pp 

216-246 ; Jürgen Moltulann (ed.), Anfonge der dialektischen Theologie, TeilI 令在Üllch凹 Kaiser，

1966), pp.165-197 ; KarlB缸曲， Vo阱。'ge und kleinere Arb四ten 1922-1925, pp. 349-380 (正文
和腳注中沒有明確標明出處的相關文本頁碼均來自此巴特全集本〕。相關研究參陳家富，

《田立克。邊緣上的神學) (香港基這， 2008) ，頁 23】44; 楊俊杰， (蒂利希的「時

候」和「時候意識」 諭蒂利希的巴特批評的歷史神學之幸虧 ，載《道風.基督教文化

評論) 37 (2012) ，頁 141-157 ; H凹n阻n Fischer，“τ'heologie d臼 P咽tive und kritisch叩

Paradoxes: Paul Tillich und Kar1 Barth im Streit um die Wi世ichkeit"， in Zei的chrift jür 

b的mαtische Theologie und Religionsphi伽ophie 01 (1989), pp. 195-212 ; Friedrich Hertel, 
“K缸lBar出 oder Paul Tillich: d扭扭t die Frage!"，也 Deutsches Pfa押的面的tt 87 (19日7)， pp 

95-99 ; Robert P. Scharlema凹， ωThe No to Nothing and the Nothing to Know: Barth an,<1Tillich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ological Science",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LV/l, pp. 57-72 ; Wemer Sch吋ler，只Paul Tillich und Karl B缸th. Ihre erste Begegnung in den 

zwanziger Jalrren", in Wemer Sch祕ler，“Was uns unbedingt angeht", Studi帥 zur 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 Paul Tillichs (MÜllst前 LIT， 1999), pp. 119-130 。

5 除布爾特曼 (RudolfBultmann) 和朋霍費爾 (Die甘ich BoullOe能r) 之外，蒂利希應是巴

特最為看重的第三位同時代神學家，參 KarlB副h， Rudolf Bultmann. Ein Versuch, ihn zu 

verstehen/ Christus und Adam nach Röm 5. Zw凹的eologische Studien (Zürich: Evangelischer 

Verlag, 1964), p. 6 ; Karl Barth & Rudolf Bul加a阻， Brie"伽echsel 1922-1966 (Zü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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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ischer Verla臣， 1971), p. 206 ; Karl Barth,“How My Mind has Changed", in Karl 

Barth, Der Götze wakelt. Zeitkritische Aufsätze, Reden und Briefe von 1930 bis 1960 

(Waltrop: Spenner, 1993), p. 208 '正如布施 (Eberh缸d Busch, Meine Zeit mit Karl Barth: 

Tagebuch 1965一1968 [Gö仕ingen: Vande曲oeck & Ruprecht, 2011] , p. 20) 正確指出的，蒂
利希才是與巴特對峙而立的神學大家，而不是人們通常以為的布爾特曼和朋霍費爾。



普遍與特殊

在早年的這場論戰為我們理解其日後神學發展的基本進路

與根本差異提供了寶貴的文本資料。本文試圖在第一部分回

顧此吹論戰的緣起，梳理和闡述論戰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內

容，並參照之後的相關文字或作品，分析和總結兩者在神學

立場與進路的根本差異。

一、論戰之錶起

一九二三年 ， <z神學報)> (Theologische Blätter) 主編

施密特 (Karl Lugwig Schmidt) 邀請蒂利希撰寫一篇關於巴

特等人的論戰文章。不過，此邀請並非出於一時興起，乃

是因為蒂利希「早就」答應要寫一篇這樣的文章 (349)

蒂利希雖對巴特(及其 <z <羅馬書〉釋義)> [Der Rδmerbri的

第二版)讚賞有加， 6並引之為同道中人，但其實「早就」

有所不能贊同， 7由此才會對施密特表示， r早就」有意撰

寫文章與巴特展開爭論。 8

據現有材料，蒂利希所說的「早就J 至少可追溯至他

在一九二二年初與巴特拉哥廷根(Göttingen) 的兩次長時

間交談。據巴特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寫給圖爾奈森 (Eduard

6 叔斯勒 (Wemer Schüß]間，“'Paul Tillich und Karl Bar吐1"， pp. 119月120) 全文摘錄蒂利希一

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在柏林地方報《福斯報:> (Vossische Zeitung) 發表的關於巴特
{ (羅馬書〉釋義》第二版的短評。蒂利希認為，該書是〈新約》解經學長期以來「最

為原創的、在宗教上最為重要的貢獻J '並將巴特神學詮釋為「絕對悸論的神學」。這

神學值得向每 位牧師「最為迫切地」推薦。宗教社會主義運動是巴特神學的思想來源。

由於這一運動，巴特從宗教這一偶像中被解放出來，並認識到「上帝就是上帝J : Paul 

Tilli仙， Díe religiöse Deutung der Gegenwart: Schr(丹en zur Zeitkritik (S山姆art:

Evangelisches Verlagswe此， 1968), p. 92 。巴特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二月已知曉此短評，參

Barth & Thumeysen, Bri~丹vechsel， Band 2, p. 65. 

7. Busch, Karl Barths LebenslauJ, p. 150 
8 據蒂利希馬堡時期學生波爾肖 (Harald Poelchau) 回憶 3 蒂利希當年之所以批評巴特，

除了巴特的 r [唯〕聖經主義J (Biblizismus) r及其辯證的非辯證」外，還有一具體

原因，即當時馬堡大學的學生深受巴特吸引 Paul Tillich, Eín Lebensbild in Dokumenten 

Bri電舜" Tagebuch-Auszüge. Berichte (Stu吐gart: Evangelisches Verlagswerk, 1980), p. 1的。不

過，波爾肖之說法尚須斟酌，因為蒂利希只是在一九三四年在馬堡短期任教，而這已是

論戰發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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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旭彤

Thumeysen) 的信 9此次見面出自希爾施 (Emanuel Hirsch) 

的安排， 1。他和蒂利希原屬同一學生社間 11雖比巴特和蒂

利希兩人年輕，但早在一年前就已成為哥廷根大學教席教

授。 12在這次會面，巴特還曾與蒂利希單獨談話，兩人坦誠

相見， I願意思想和期待彼此的最好J '並且熱烈交流。 13

對巴特來說，印象最為深刻的是蒂利希 I r反對正統的怨

恨』及其歷史神話學J 0 14此外，蒂利希還談及有條件者和

無條件者，以及歷史中的「無條件的『神律J ( theonomen) 

階段J 0 15 

上述說法得到蒂利希本人的證實和補充。也是在一九

二三年四月二日，蒂利希致信友人弗里夜 (Alfred Fritz) 

講述他的哥廷根之旅。此行是「第一等級的提神，一吹從

神學『行省』出發的旅行:從柏林進入神學的中心 J 0 16在

9. Barth & Thumeysen, Brie，再叫chsel， Band 2, pp. 64-67. 
間，這是巴特在現存書信中第一次提到蒂利希之名。據下文所引蒂利希寫給福利茲 (Al全'ed

Fritz) 之信，這次見面很可能是兩人的首次會醋。 Paul Tillich, Bri堅持何chsel und 

Streitschrifl帥: Theologische. philosophische und politische Stellungnahmen und Gespräche 

σrankfurt: Evangelisches Verlagswerk, 1983), p. 訕。由於共同參與的宗教社會主義運動，
也由於德語(系統)神學圈並不大的緣故，巴特與蒂利希之前肯定彼此聽聞過對方，但

這並不意昧著兩人之前見過苗。間爾奈森 (Eduard Thurneysen) 在一九二0年七月二十

一日的信中已提到蒂利希， Karl B缸由& Eduard Thurneysen, Bri枷echsel. Band 1 

月13個1921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p. 415 。此外，拉德 (Martin Rade) 在之前寫
給巴特的信中提到過蒂利希名字 Barth & Rade, Ein Bri耳fwechsel， pp. 159-160 。不過，

克雷頓 (Cla)咕恤，“Dialektik und Apologetik in der 血eologischen Entwicklung Tillichs", p. 
214) 認為，這並非兩人的首次見面。

11. Busch, Meine Zeit mit Kar! Bar的， p. 354; Clayt凹，“Dialektik und Apologetik in der 

theologischen Entwicklung Tillichs弋 p.214.

12. Clayton, ,‘Dialektik und Apologetik in der theologischen Entwicklung Tillichs", p. 214; 

Tilli仙， Briφ何chse! und Streitschr(丹帥， p. 81 

的 Barth & Thumeysen, Brie，伽echse!， Band 2, p. 64 
14 同上。「反對正統的怨恨J (antiorthodoxes Ressentiment) 帶引號，可能並非巴特原話，

而是出自希爾施 (Hirsch) 或蒂利希，參巴特對此的引用 (374) 。巴特日後至少兩次

提及蒂利希的這種怨恨，並將之歸結為其戀父情結 B叮由& Thumeysen, B閃而"echsel，

Bαnd 2, 651 ; Busch, Meine Zeit mit Karl Barth , p. 222 。

15 蒂和j希在此認為，巴特< (羅馬書〉釋義》是神律時代開始的「重要徵兆J '參 B盯也&

Th叮neys凹， Bri可wechse!， Band 2, p. 64 ; Paul Tillich， η甜 Prot臼tant Era (trans. James 

Adam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48), pp. 38 & 61 。

16. Tillich, Briefwechsel und Streitschrifl帥， 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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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與特殊

三人進行的第一次談話中，蒂利希同意希爾施對巴特的批

評:巴特關於基督、復活和終未論的系統並不連貫一致，

其思想辦、自布魯姆哈特 (Johann Christoph Blumhardt) ，可

被稱為「超自然主義J ( Supranturalismus) 0 17與此同時，

希爾施認為，蒂利希的思想相較而盲是連貫一致的和異教

的。此外，巴特神學過於否定歷史 批判法，可能會消解

「科學的嚴肅J '因而比蒂利希「真誠的異教」更危險。 18

在蒂利希與巴特兩人單獨進行的談話中， 19主要話題是歷史

哲學。這吹談話明顯體現出兩人的對立:巴特是「超自然

的終末論者J (supranaturaler Eschatologe) ，對歷史毫無

興趣，而蒂利希注重 I r神律』時代 J (“theonomen" 

Zeitalter) ，對歷史饒有興趣。最後，兩人達成共識，巴特

應「理性化其超自然的說法J (supranaturalen Formeln) 

而蒂利希則應「通過超自然的均衡其理性的〔說法) J 

巴特想作為一名《聖經》神學家 (Bibeltheologe) 宣講甚麼

是無條件者的本質，而蒂利希則願作為一名文化神學家

(Kulturtheologe) 進行宣講。 20

此吹哥廷根會談堪稱現代神學思想史的重要篇章。巴

特和蒂利希這兩位之後的神學巨人對彼此的理解和批判在

很大程度上均可追溯至這次會談所表達出的不同立場、取

17 同上。這是希爾施在場的第一次談話，也是在現有文獻中第一次明確提到對巴特所謂

「超自然主義」的批評。此詞究竟是出自希爾施，還是出自蒂利希，還有待進一步考查。

18. 同上。

"在此次談話中，希爾施並不在場，巴特的兩位學生短時間在場，並向「陌生人」蒂利希

提了一些邊緣問題。叔斯勒 (Schüß1凹，“Pau1 Ti1lich und Kar1 Ba巾"， p. 120) 認為，巴特

把蒂利希當作「陌生人J '並以此大做文章。

20. Ti1lich, Briφ何'chsel und Streitschrif帥， pp. 81-82 。在《系統神學〉卷一中，蒂利希承繼

此次會談的思路認為，他的神學是護教神學 (apo1ogetische Th曲。1ogie) ，而巴特的神

學則是與基要派神學和正統派神學關係相近的宣謝中學 (kerygrnatische Theo1ogie) ，參

P缸" Tillich，砂S缸佇闊的che Theologie 1/II (Berlin: de Gruyter, 1987)，愣. 11-15 。另參賴品
超， <漢語神學的類型與發展方向> '載楊熙楠編， <(漢語神學第議> (香港。漢語基

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0) ，頁 3-21 '尤其頁 7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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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與進路。如叔斯勒 (Wemer Schüßler) 指出的，希爾施

在一九三二年就已看出巴特與蒂利希神學思想發展的不同

進路與發展，並將兩者歸屬於不同的思想、類型:巴特神學

是「超自然主義」的，因而是「非科學的 J '而蒂利希神

學則是異教的 9 因而是「非基督教的」。這也是一方為甚

麼主張《聖經》神學、另一方主張文化神學的根本原因。 21

此後，據圖爾奈森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寫給巴

特的信，蒂利希儘管在基礎方面與巴特有相當多的一致之

處，但還是不想從巴特知道甚麼，因為他認為，巴特的態

度中有「某種毫無行動的一懶散的東西J '巴特神學將會

結束於「超自然主義和敬虔主義」。由此，圖爾奈森提醒

巴特，對蒂利希要持有一種有所保留的態度。 22

二、蒂利希的贊許與批評:從批判性的悼論回到肯定性的

樟論

在一九三三年的公開批評文章中，蒂利希開宗明義地表

示， I 不太情願 j 與巴特等人的思想展開「論戰

(Auseinandersetzung) 的嘗試J (351) 0 23他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他因為非常肯定他們所做的批判性否定，並且認為 3

應該在教會內繼續推進。然而，正是為了更好推進這樣的批

判，蒂利希認為，要肪止對于利用巴特等人立場的「弱點j

來阻止這樣的批判。由此，蒂利希「敢於」展開論戰的嘗試，

試圖在認可巴特等人批判性否定的同時，指出其批判性否定

21. Schüßler,“Paul Tillich und Karl Barth", p. 122. 

22. Barth & Thurneysen, Bri~升何chse!， Band 2, p. 67 
23 關於蒂利希的「論戰」說，巴特不僅表示贊同，而且加以強調 (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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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einandersetzu咚"一詞多義。為了強調此次爭論對理解兩人神學的重要性，本文將

此詞權且譯為「論戰」。此外，這譯法可傳達出論戰參與方和觀察者的理解，比如，巴

特稱之為「子彈交換J (359) ，蒂利希則認為巴特有「鬥爭的激情J '而圖爾奈森則

將之描述為「戰門 J : Friedrich 品gαrtens Briefivechse! mit Kar! Barth, Eduard Thurneysen 

und Emi! Brunner (Tübingen: Siebeck, 2009), p. 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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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得以可能，乃是出於肯定 (Position '又有「立場」

之意) ，這一肯定乃是否定得以可能的基礎 (Boden)

由此基礎出發，蒂利希認為，必須辯證理解無條件者

和有條件者之問的關係。他之所以要認可巴特等人的批判

性否定，乃是因為這種否定有助理清上述兩者之間的關

係: I一種直接的、非悸論性的、沒有經過持續和徹底之

否定的與無條件者的關係，不是與無條件者的關係?而是

與有條件者的關係 p 這樣的有條件者提出自己是無條件者

的要求，其實卻成為偶像J (351) 0 24那些應該表達悸論

的東西和詞語，比如宗教和《聖經》、基督和上帝，都有

可能成為偶像，由此處於持續的危險之中。

與此同時，蒂利希認為，不應僅停留於否定性批判。巴

特等人所強調的否定性辯證和危機神學必須以一種肯定為

前提，而這種肯定自身不再是辯證的。否則，辯謹的自我揚

棄就陷入無限，沒有I上盡。這種並非內在辯護的、對辯證肯

定的真實揚棄必須從無條件者那里尋找。由此，蒂利希提出

他的核心觀點和對巴特的最大提醒:要從批判性的悼論回到

肯定性的悼論。一旦如此，就可以自由和辯證地看待所有的

肯定。一切都是辯證性肯定的因素，一切都處於審判與恩典

的統一之下。肯定性恩典是否定性審判的前提， I若是沒有

與恩典的統一，審判就是自然過程J (353) 

接巷，蒂利希從如下三方面省察他所提出的基本思

想:上帝與自然的關係、上帝與精神的關f系，以及上帝與

歷史的關係。就上帝與自然的關係而盲，蒂利希認為，不

應該像巴特等人那樣拒絕談論創造的秩序， 25全然否定人從

自然出發認識上帝的可能性。蒂利希的理由主要有三。第

24. Tillich, The Protestant Era, p. 207 
25. r創造的秩序」是路德宗神學家在討論創造和相關問題時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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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辯證地看來，一旦談及審判、非理性或死亡在世界、

自然或生命中顯明出來，那麼，那些對世界、自然和生命

的相應肯定都已是預先設定的前提。第二，自然的非理性

所顯明的，並不僅是世界的絕望處境，而且是上帝值得敬

拜的無限尊榮。最後，朝著天上的飛鳥、田野中的鮮花看

去的目光所見到的，絕不僅是審判，而且有創造生命的恩

典。當然，蒂利希也承認，審判和恩典是悸論地統一的，

只對信仰的眼睛顯明。倘若只看到恩典，而不看到審判，

這是〔自我〕神化的理念論(vergottender Idealismus) ，即

試圖直接和悍論地把握無條件者和有條件者在自然之中的

統一。 26倘若不顧與恩典的悴論統一，只把有條件者在自然

中的摧毀看作自然過程，這是有魔性的實在論( dämonischer 

Realismus) (353-354) 。在蒂利希看來，這兩者都是不應

該的，而且都遠離敢示。為了說明這些，蒂利希特地強調

了他對三一論的理解。三一上帝向外的做工是不可區分

的，這些做工始終都同時出自聖父、聖于和聖靈。這也就

意味看，創造的秩序和拯救的秩序是相互屬於的，創造和

拯救中所展現的恩典行為是不可區分的同一個行為， I創

造朝向拯救，被設定為以拯救為序，拯救已在創造中被先

天地賦予J (354) 0
27 

就上帝與精神 (Geist '或譯為「靈J )的關係而言，

蒂利希認為，人的精神也屬於創造。辯證性肯定不處於審

判之下，並非人類困境的表達，而是真理。人的精神能夠

26. 這可能是作為神學家的蒂利希對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他所倚重的謝林[F. W. J. von 

Schelling]同一哲學)傳統的最根本批判之一，這大概也是理解蒂利希對謝林的接受和理

解的最根本前提之一。

27. 這應該是理解蒂利希神學思想進路和發展的核心語旬之一。蒂利希強調創造與拯救的連

續性，儘管他也認識到兩者間的斷裂性。而對巴特而盲，首先必須正視上帝與世界、拯

救與創造之間的斷裂與差異，也就是所說，拯救多於創造 ， j終末的完全多於拯救，然後

才能談論作為主權者的上帝所帶來的辯證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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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這一真理，因而是敢示的場所。人的精神生活也是由

恩典與審判的統一所承載。在人的自律 (Autonomie) 中，

始終既有敢示，也有遮蔽，始終既有神性，也有魔性。神

姓者與魔性者之間的門事，聖靈與非聖之靈之間的鬥事，

創造原則與毀誠原則之間的門事，正是精神歷史最為深刻

和隱藏的內容。

蒂利希認為，危機神學的最大貢獻在於，以最大的能

量反對宗教的非樟論的絕對性訴求。他甚至認為，巴特在

{ <羅馬書〉釋義》第二版中所寫的每一相關文字都是在

摧毀偶像崇拜 (355) 。但是，蒂利希指出，辯證性的自我

揚棄不能揚棄此一否定的基礎，即宗教性的肯定( die 

religiöse Position) 0 I在所有宗教性的和世俗性的文化中，

都存在顯明源初 (Ursprung) 的( ... ... )、在信仰之眼中

敢示恩典和審判的現象J (355) 。在蒂利希看來，這正是

文化和宗教的「深層意義J (Tiefsinn) 。這一深層意義不

能被對象性地和直觀性地看到，只能在是與否的統一中辯

證地和信仰地看到 (355-356) 0 28 

就上帝與歷史的關係而言，歷史也是有條件的，因而

不能把歷史設定成無條件者。如同自然和精神一樣，歷史

是陷入困境的人之似神性(Gottähnlichkeit) 的場所，處於

憤怒之下。但是，這樣關於危機的判斷只有在肯定立場上

才是可能的，而這一肯定立場本身並不處於這一判斷之

下。在蒂利希看來，在歷史之中，否定性悼論的肯定性根

基最為清楚地顯明;因為危機的宣講是歷史，而其內容是

歷史性的內容。「凡是這一消息得以宣講的地方，就是敢

示在歷史之中的場所。( ... ... )在歷史之中自我實現和承

載歷史的敢示，是非直觀的 J (357) 

28 這里所描述的正是蒂利希之文化神學或宗教哲學的思想前提。

159 



崔旭彤

巴特等人拒絕這一思想，並沒有看到危機神學的肯定

性根基，但又被迫在歷史中尋找關於危機的宣講得以莫基

的一種肯定。「這一敢示的地點就是基督。在基督論上，

肯定性悴論與否定性悸論之間的對立達到決定性的解決」

(357) 。巴特等人在歷史中劃出「一件一吹性的歷史性事

件J (Ereignis) ，在這一事件中，歷史被設定是被揚棄的，

並且被設定了一個絕對的新。在基督襄所發生的，完全地

發生於人之彼岸，但卻發生在歷史人物拿撒勒的耶穌身

上。這一發生是「單純的客觀的歷史事實J '雖發生一次，

但卻是一勞永逸的 (357) 0 29蒂利希認為，巴特這樣的觀

點表明，批判性悴論的神學在尋找自身批判基礎的過程中

成為肯定性的荒謬神學，並且由此放棄自身的前提。在他

看來，巴特等人必須承認 ， I這一經驗事實是指向在此事

實中非對象性地顯明的無條件者的指引 (Hinweis) J 0 I信

仰也不是對荒謬的肯定之工，而是成長於非直觀性的敢示

史的立場之上，這一歷史隱蔽地貫穿歷史，並且在基督里

找到了它完全的表達J (358) 

在從上述三個角度批判巴特等人的神學之後，蒂利希最

後總結道，其神學有其正確之處，即「反抗那些對無條件者

的非悴論性的、直接性和對象性的理解J (358) ，但未注

意到，其自身還有一個本身不再是危機的前提，即創造和恩

典。只有穿過危機，才能悼論性地言說這一前提，而且必須

落實到自然和精神、文化和宗教來盲說它。與上述三一論神

學框架相應，蒂利希認為，對這一前提的吉說有如下三種方

式。第一，從創造的角度看，這一前提是永恆的源初

29. 蒂利希此處引用的是戈加勝的文章。就所引觀點而吉，蒂利希此舉也是對巴特神學立場

的精準把握與理解。巴特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曰:寫給圖爾奈森的信中也認為，他對

蒂利希的回應主要圍繞基督論問題，參 Barth & Thumeysen, Briefwechsel, Band 2 , P 
198 。此外，巴特晚年還就基督論與敵示論談及他與蒂利希的根本差異(參本文注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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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sprung) 與根基 (Grund und Abgrund) ，通過各種處於

是與否中的受造者非直觀和非被給予地向信仰顯明出來。第

二，從拯敦的角度看，這一前提是永恆的拯救，它只向信仰

顯明，作為隱蔽的、在基督里的、藉看完全的象徵力量展現

自身的拯救史，非直觀和非被給予地穿過歷史及其各種創

造。第三，從完全的角度看 9 這一前提是永恆的完全，是非

直觀的應許;在這一應許中，輝、初的雙義性、神性者與魔性

者之間的門事在上帝里的永恆統一中被腸棄。由此，批判性

悼論的神學，不單單是辯證地、而且真實地將自己置於悍論

之下，從而成為肯定性悴論的神學 (358)

三、巴特的「反批判J 30 :基督就是那肯定性的樟論

在巴特做出回應前，圖爾奈森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向巴特寫信說，撰寫上述文章的蒂利希如同一頭獅子，

試圖在神學競技場內宣告自己的即將出場。在圖爾奈森看

來多蒂利希神學帶有「大城市氣息J (Großstadtgewächs) 

不僅罕見地造作，而且缺乏《聖經》基礎，試圖逃避敢示。

因此，他對巴特的回應甚為期待，希望巴特儘快出于 9 讓蒂

利希這頭獅于安靜下來。 31在稍後的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巴特寫信給戈加藤 (Friederich Gogarten) 說， I我當

然無一例外地拒絕了蒂利希的改善建議J 0 32 

在公開發表的回應中，如同蒂利希的開場白一樣，巴

特一開始也表示， I不太情願」公開地與蒂利希交談。原

因之一在於，他和蒂利希雖在各方面都有不小差異，但彼

此還算接近。 33因此，巴特不太樂意於在不相干的眾人眼前

30. B肛恤， Vortrα'ge und kleinere Arbeiten 1922-1925, p. 375. 

31. B甜h & Thumeysen, Bri，，"伽echsel， Band 2, p. 201 

32. Friedrich Gogartens Briefwechsel, pp. 220 & 222 
33 這也反映出巴特對蒂利希的一貫態度 神學上迴然有別，但在私人關係上卻表示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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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一出戲，講述自己與蒂利希的差異。"不過，既然蒂利希

已公開發表文章，他也不應保持沉默，而是做出回應。 35

首先，巴特表示出對蒂利希主要觀點(批判性否定應

以某種肯定立場為基礎)的理解，並且認可他批評和指正

的權利。但是，巴特接著明確指出，蒂利希的出發點有問

題，即他認為巴特等人沒有看到危機神學的肯定性根基，

就好像他們必須等待他的敢蒙一樣。蒂利希以為巴特「沒

有聽說過的新東西J '對巴特來說，其實至少數年以來並

非一無所知 (359-360)

接下來，巴特試圖理解，蒂利希為甚麼自以為找到了「瑕

疵」或「漏洞」。在巴特看來，蒂利希其實並未嚴格停留於

神學的實事，並未讓神學成為神學，並沒有從神學的問題出

發，而只是從某種文化哲學的問題出發。 36巴特認為，倘若

蒂利希承認其前提是「外在的」、「典型的非神學的」戶7蒂

利希完全有理由拒絕回特對其前提的抗議 (361 ) 

儘管彼此有著迴乎不同的進路和出發點，巴特還是嘗

試比蒂利希自己更好地理解蒂利希的文章， 38考察和改善其

比如參 Busch， Meine Zeit mit Karl Barth, p. 222 。
34 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由於蒂利希思想太重「技術J '巴特對其思想世界感到「陌生J

(359 、 36 1)

35 這篇間應是出自巴特的主動反應，還是來自編輯部的主動邀約，已不得而知，參B叮曲，

Vorträge und kleinereArbeiten 1922-1925, p. 349 。

36. 叔斯勒參 Sch凶I缸，“Paul Tillich und Karl B缸血"， p.124 認為這種進路上的差異比起對危機
理解上的差異而言，是更為根本的。巴特在一九二六年的一篇文章中明霄，應從神學角度

規定教會的定義，並且明確反對蒂利希從歷史斗士會學角度出發對教會的理解參KarlB缸血，

“Die Kirche und die K叫個r"， in Vorträge 帥d kleinere Arbeiten 1925-1930 (Züricher: 

τ11間，logischer Verlag, 1994), pp. 11 & 19 ; Barth & Thurneysen, Briφvechsel， Band 2, p. 409 0 

37. 儘管如此，此時巴特把蒂利希還是當作一位神學家(參 359 、 374) ，並沒有像日後那

樣認為，蒂利希不是神學家，而是哲學家或宗教哲學家。

38. 可能是因為上述或類似說法，希爾施曾當面批評巴特在對蒂利希的回應中採取了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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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肯定性，悸論的理解和規定 (361-362) 。蒂利希認為，巴

特等人把批判性否定絕對化了。在巴特看來，蒂利希之所

以這樣指責，乃是因為，蒂利希只是偶爾閱讀過巴特等人

的作品或者見過他們本人， 39就懷疑他們偏執於否定，並且

還自以為找到了危機神學的「致命弊端J (362) 0 40 

與蒂利希的觀點恰恰相反，巴特針鋒相對地指出， I對

(作為肯定的)辯證的辯證揚棄肯定是、而且始終是辯證

的 J '而不是不再是辯證的 (363) 。在此意義上，巴特所

理解的「危機J '不是蒂利希所理解的「持續且徹底的否

定J (351) 或者「禁l1: J '而是「警告j 或者「提醒J (364-365' 

即提醒不要忘了危機) 。在具體情況下， I危機」也可能

意昧著肯定和誠命。由此，巴特反問蒂利希，為甚麼對辯

證的辯證揚棄必須是蒂利希所理解的「肯定J ' I為甚麼

它就應該完全不能是指引，而且不是指向某種他者、而是

指向那個他者、指向『真實揚棄』的指引 J (364) 0 41 巴

特認為，倘若蒂利希不能證明這個必須和這個不能，那麼，

他就看不出自己為甚麼有必要接受蒂利希的指導，因為蒂

利希並未說到問題的要害。

由此，巴特轉向談論問題的要害，即被指引所指向者，

也即蒂利希的核心要點「肯定性的悸論J 。巴特認為，蒂

。可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sha間， 2014)， pp. 195 & 241 ;塵旭彤， <一般與特
殊:試析巴特在<:<羅馬書〉注釋》前三版序育中的詮釋學決定) ，載《道風>42 (2015) , 

頁 69品，尤其頁 76-80; B前曲， Vor的ige und kleinereArbeiten 1922-1925, pp. 77 & 362 0 

39. 直到晚年，巴特也是這樣看待蒂利希對其的閱讀和理解。

40. 關於巴特並非偏軌於否定的三一辯證法，可參他在一九一九年的演講《社會中的基督徒》

(Der Christ in der Gesellschaft) 。這篇辯證運動神學運動的經典名篇不僅處於<: <羅馬

書〉釋義》第一版和第二版的過渡階段，而且奠定了巴特日後神學思想辦證且三一的基

本框架，詳參 I祖'hom虹rna旭a晶s Xut阻o凹on咚I喀gQu恥1，

s甜e扭e叮rGo曲e也e-reze句ptω1岫on"， in Zeitschr(丹for Dialektische Theologie 30 (2014), pp. 153-172 0 

41.此處是理解巴特思想的關鍵之處。巴特與蒂利希一樣，堅持反對對人與世界和上帝之問

的混淆，反對偶像崇拜，但蒂利希更強調兩者之間的統一，以及由此而來的具有象徵力

量的現象，強調被指向者的普遍性;而巴特則更強調兩者之間的差異，強調被指向者的

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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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希沒有講清楚甚麼是「由無條件者而來的真實揚棄」

並對此提出多項質疑。在巴特看來，以為不靠外力就可通

過己力擺脫困境，這很可能只是「哲學的謊吉j 。巴特同

時也對蒂利希的「無條件者J 概念提出質疑。 42倘若一且認

識到無條件者是肯定性悸論的前提，就可理解「上帝J 一

詞所可能導致的偶像崇拜式理解，就可認識到這種理解的

微不足道，那麼，蒂利希為甚麼還要禁止神學家使用「上

帝J 一祠，而且這種禁止並非神學家所應遵守的誠命。的不

過，最讓巴特感到沉重的、感到「陌生」和「不能理解的」

乃是，在蒂利希的方法中，哲學或形而上學多過神學，蒂

利希所講的肯定性悸論，不過是一個 X 0 44即使巴特在具體

觀點上可能對蒂利希有所認同，但是在根本的方法和進路

上，他並不認同蒂利希的思想，認為它作為神學是「不值

得信賴的 J (367) 

由此，巴特開始批評蒂利希根據上帝概念所展開的對

上帝與自然、與精神、以及與歷史關保的討論，並提出三

點具體反對意見。第一，巴特認、為，蒂利希文章充斥陳述

句(Indikative) ，以此指向大量的對上帝與世界或人之間

關係的非悸論性規定。但是，肯定性悍論強調的首先是悴

論，而不是上帝與世界或人之間的統一。其次，蒂利希關

42. 在巴特看來， I無條件者J 概念是一種「讓人感到寒冷的怪物J (365) 。叔斯勒 (Schüß1缸，

“Pa叫 Tillich und Kar1 B缸曲"， p.126) 認為，鄉村牧師巴特不能理解蒂利希「高度抽象」

和「高度理論性的」的哲學思想。一九六二年，在談及神學生存的孤獨時，巴特曾評價

過蒂利希的努力，並旦回應了叔斯勒這樣確實之後發生的或可能的批評，詳參Kar1B前血，

Einjührung in die evangel，臼che Theologie (Münch叩 und Hamburg: Siebenstern, 1968), pp 
89-91 , esp. 90-91 :必須放棄「廉價的、即在一些具有思想稟賦與樂趣之人那里相對容易
實現的合題J

43. 亞當斯 (J缸nesA也血S，“Ti11ich's Concepts ofτ'he Protes個nt Era", io Ti11ich, The Prot，由tant
Era, p. 301)認為，蒂利希的「無條件者」概念是「一種否定性的哲學象徵J '並不試

圖替代「上帝J 這一概念。在蒂利希看來，上帝是無條件的，但是無條件者並不是上帝。

44. 巴特在此暫時還未談及其基督論理解，即肯定性樟論不是某個普遍的、具體內容有待填

充的 x ，而是上帝在具體歷史之中的特殊敢示.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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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審判、恩典和敢示的說法，恰恰與其所反對的對「上帝J

一謂的偶像崇拜式使用一樣，表達了「對基督教思考和盲

說的粗野化」。肯定性悸諭強調的不是一種邏輯上的可能

性，不能以蒂利希這種想當然的確信方式隨意談論審判和

恩典。第三，巴特反對蒂利希對上帝與世界和人之間關係

的普遍化，認為這是一套「關於信仰和敢示的寬泛且普遍

的套話j 。這樣所談論的上帝不是「路德和基爾克果 (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的上帝J '但類似「施萊爾馬赫 (F. D. 

E. Schleiermacher) 和黑格爾的上帝J (369) 。巴特認為，

作為神學家，在談論肯定性悍論時，也就是說，在談論上

帝的悸論時，應避免蒂利希的「直接」、「輕鬆」和「慷

慨j 。因為上帝的悸論不僅與「不可宜觀的 J 有關，而且

與上帝自身的自由意志有關。與蒂利希不同，巴特所理解

的敢示「不是某種普遍地、以陳述句形式規定的、只需等

待人來發現的關憬，不是某種隱秘的被給予狀態，而是一

種特殊的、單單由上帝所聞敢的，單單由我們去認知(在

我們被上帝認知之後)的發生 (Geschehen) ，一種從位格

到位格的事件 (Ereignis) J (369) 

正是在上述對於肯定性，障論的理解上，巴特與蒂利希

分道而行。巴特認為，這也正是蒂利希在其思想中發現所

謂漏洞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巴特看來，肯定性悸論首先不

是神學科學認識的客體，而是不受人的思想與認識所支配

的主體。“兩人這樣在進路和出發點的差異與對立，特別清

楚地體現在基督論和與此相關的對敢示的理解上。“對自特

而言， I基督就是那肯定性的樟諭J ' I基督就是那拯救

史，拯救史自身j 。而對蒂利希而吉， I基督就是某種在

45. 關於巴特對近代笛卡爾一康德傳統認識論的批判，可參塵旭彤， (比自由神學更自由:

試從巴特對神學實事性和科學性的探討看其神學與自由神學的差異> (未刊稿)

46. Busch, Karl Barths Lebenslauf, p.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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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象役力量中或多或少始終而且到處發生的拯救史的

〔具體〕呈現J (370) 。巴特認為，蒂利希對肯定性悸論

之偉論的規定是不完全的，忽視了上帝的自由與愛，蒂利

希雖正確反對了「人神 J (Menschgott) ，即從人到神的偶

像崇拜，但有可能陷入最嚴峻的反對「神人J (Gottmensch' 

即上帝在耶穌基督裹具體而特殊的敢示)的危險之中。在

巴特看來，對「受洗的基督徒」和「基督教神學家」而育，

而不是對普遍性的世界、宗教、文化和人而育，這敢示可

用陳述句形式表達出來，即「根據《聖經》見證和教會認

信， r有~ (es gibt) 一個合格的 (qua1ifizierte) 、作為那

拯救史的那場所的歷史J '這就是那獨特的肯定性悴論，

它「不單單是不可直觀的，而且首先是上帝獨特的、位格

的、真實的(要理解為具有一次性和偶發性特徵的! )自

由與愛的行動 (371 ) 

由此，肯定性倖論或者敢示本身也是悼論的和辯護

的。一方面，由於上帝自身的主權，由於敢示發生的一吹

性和偶發性，這樣的敢示雖在歷史中發生，與經驗事實密

切相關，卻是不可直觀和不可對象化的，不能通過可直觀

的歷史關聯找到，也不能通過抽象得來。另一方面，這一

敢示是上帝尊榮在其過去的、具體特殊的卑微中的敢示。

在此語境中，巴特旗幟鮮明地徵引改革宗的基督論傳統(以

及迦克敬大公會議[Counci1ofChalcedon]的基督諭傳統)

為的是明確表明他與蒂利希所遵循之基督論傳統的差異。

巴特所遵循的傳統認為，耶穌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穌，

兩者雖可區分，但不可分離。而蒂利希所遵循的傳統則不

僅試圖區分耶穌和基督，而且借用象徵理論將之分離， I通

過敢示否定這一〔造成肉身〕歷史的單一資質J (singu1äre 

Qua1ifikation) ，即否定這一歷史的唯一性和特殊性，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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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出發「通過敢示宣稱所有歷史的資質J (373) ，即強

調所有歷史都可能成為上帝的敢示。

在回應的終結部分，巴特試圖理解蒂利希作為神學家

所展開的「謎一般」批判。他揣測到，一方面，蒂利希可

能始終還觸動於現代人對宗教大法官的攻擊 (374) ，帶有

強烈的護教動機，而不太重棍宣教。另一方面，蒂利希「對

正統的怨恨」導致他很難正確理解(特殊的)肯定性悴論，

即《聖經》所見證的和教會所認信的、上帝在耶穌基督里

的特殊敢示。當然，巴特也承認，蒂利希的文章整體而吉

不僅態度友好，而且充滿認可。巴特希望自己的回應也同

樣如此。但是，蒂利希試圖糾正危機神學的漏洞，恰恰攻

擊了對危機神學來說至關重要的決定性要素。對巴特來

說，神學不是沒有前提的，而這前提也不是普遍的「神律」。

「不單單是上帝，不單單是基督教，還有教會， (不僅僅

是神聖的普遍教會，而且還有我們所屬的個別教會) ，是

神學的前提J (375) 。由此，巴特得出最終結論，他與蒂

利希之所以發生衝突，乃是因為他「對神學之真理概念與

教會、正典、聖靈這些概念不可消解之關聯的指引 J (375) 。

四、蒂利希的回應:對精神處境的反思

在讀到巴特的「反批判」後，蒂利希只想「快且短地」

加以回應。同時，他也指出，他與巴特展開對話的目的「完

全是在一起，而不是彼此分開 J (376) 

蒂利希的回應著重於談論其哲學 神學工作的精神處

境，他首先贊同巴特從精神處境出發理解其思想的努力，並

且明確指出，他的哲學一神學工作，包括他對巴特等人的肯

定性與否定性批判，正是對宗教大法官及其隨從的反抗。 47

47 蒂利希在一次自述中談到，在反對宗教大法官的鬥爭中，巴特正確地看到他「神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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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出發，蒂利希認為 3 若從普遍的角度看，巴特神

學以真理概念、正典、教會和聖靈為前提的看法是正確的。

但他緊接著指出，問題在於，這樣的普遍性看法對「我們

的精神處境J 而言究竟意昧著甚麼。在現有處境中，我們

不可能想當然地按照《聖經》的詞語與教會的盲說直接盲

說上帝，不可能直接地說出其中的本質性意義。我們必須

問接地吉說無條件者。我們也不可能直接地把(具體特殊

的)耶穌基督當作肯定性悍諭加以盲說。耶穌基督之名有

可能會被濫用。假若基督之靈與耶穌基督之名是同一的

話，那麼，褻潰耶穌基督之名就會受到詛咒，而宗教大法

官就是對的。

與巴特所持守的強調特殊敢示的改革宗基督論傳統(以

及迦克敬大公會議的基督諭傳統)不同，蒂利希主張，應從

強調普遍敢示的邏各斯和基督之靈出發從事神學。咱為(普

遍的)基督之靈才是肯定性悸論，並不會窮盡於耶穌基督這

樣特殊的經驗現象之中。而且，神學從未宣稱過，肯定性悸

論有著絕對的偶發性。神學講得更多的是邏各斯， 49神學應

該跟隨邏各斯的道路， 50並竭力搞清楚，邏各斯也存在於文

化和宗教的創造與危機之中。由此，宣講肯定性偉論，試圖

顯明在文化和宗教的創造與廢墟中上帝的蹤跡，並非錯誤的

的決定性因素」。同時他也認為，巴特必須認識到，這一門爭從來都不會變成是不必要

的 'Paul Tilli晶，“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Paul Tillich", in Kegley et al. (e況i.) The 

Theology 01 Paul Tillich , p. 8; Tillich,“Auf der Grenze", p. 28; Horton,“Tillich's Role in 

Contemporary Theology", p. 28 0 

48. 由於對邏各斯基督論的持守，蒂利希認為， í不是歷史上的耶穌，而是《聖經》的基督園

像 (Chris仙sbild) ，才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礎J 0 蒂利希明確指出，也正是由於這樣的基督

論，他雖贊成巴特的悸論，但不贊成巴特的超自然主義，參 Tillich，“Aufder Grenze", p 拾。

49 參 A. Molleg凹，“Christology and Biblical Criticism in Tillich", in Kegley et al.(eι)， The 

Theology 01 Paul Till帥， pp. 241 & 244. 
50. 一九三五年左右，蒂利希明盲， í哲學神學是、而且必須是邏各斯 神學 Oogos間

theology) J '而且指出，巴特的排他性的宣道神學 (kerygmatic theology) 否定邏各斯

一教義 Oogos-doctrine) 參 Paul Tilli泊，“Philosophy and Theology", in The Protestant Era, 
pp. 91 &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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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崇拜。蒂利希認為，這樣的神學進路可被稱為「文化哲

學J '因為朝向終極者的指引在此並不局限於《聖經》的詞

句與教會的吉說。「這樣一來，我們的處境驅使作為神學家

的我們不是神學家，而是文化哲學家J (377) 。落實到具

體的聖靈論理解，蒂利希所理解的普遍的基督之靈不一定局

限於《聖經》與教會之中，它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從具體的自

然事物、文化作品或宗教活動中，即使相關盲語、敘述和圖

像可能帶有大法官的印記，更強有力地吹向我們。這樣一

來，在他看來，巴特那樣在具體意義上綁定於正典和教會的

所謂「聖」靈就迴然有別於真理與愛之靈，而且可能嚴重阻

礙通往在基督里完全直觀樟論的道路。巴特這樣的聖靈論理

解，這樣直接地宣講具體的悸諭反對文化與宗教的各種形

式，正是「我們處境的不忠J (378) 

由此，蒂利希特地向巴特表達了他的兩點具體擔心。

首先，巴特等人使用辯證的方式可能會導致「一種極其肯

定、極其非辯證的超自然主義J '上帝與世界關係的是與

否可能會變成在面對世界時一種簡單的否，並有可能反而

成為「一種更為肯定的、非辯證的是J (378) 。其坎，巴

特所援引的改革宗神學嚴格區分世俗與神聖領域，不僅將

文化生活世俗化與抽空化，而且面將宗教生活原始化，已

完全遠離宗教改革的意圖，並且違背所處處境。與此相反，

蒂利希同樣旗幟鮮明地表明，他所處的傳統是德意志 路

德宗傳統，這一傳統強調，必須不斷地嘗試，通過由神律

而來的自律來克服世俗的自律。在蒂利希看來，巴特所提

到的施萊爾馬赫和黑格爾也處於這一傳統之中。

對蒂利希的上述回應，巴特並未做出進一步回應。 51據

51. B盯也& Thumeysen, Bri月前Alechsel， Band 2, pp. 209-210; B訂血， Vorträge und kleinere 

Arbeiten 1922-1925, p.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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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爾奈森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七日寫給巴特的信，蒂利希

的這些說法實際上最多只能理解為「腳注和起到警戒作用

的貢獻」。就實事本身而盲，沒有任何東西會得到改變。 52

五、論戰之餘緒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蒂利希在柏林地方報《福報》

( Vossische Zeitung) 的「時代思想家J (Denk:er der Zeit) 

專欄發表文章， 53繼續批判巴特。以此篇短文為標諒，巴特

和蒂利希這兩位偉大神學家從此徹底分道而行，走上各自

的神學發展道路。例

如同之前的論戰文章一樣，蒂利希首先讚揚，以巴特

為代表的神學運動是當今德國新教神學最為重要的運動，

其{ <羅馬書〉注釋》是「新教神學發展的里程碑」。仍在

關於歷史背景的第一部分，蒂利希認為，除了宗教改革思

想外，布魯姆哈特父于也是巴特神學思想的重要來源。“這

兩位先知性人物強調上帝自身的作為，認為上帝與世界的

關係無需以教會和敬虔為媒介。 57受此影響，巴特認為，任

何屬人的運動，無論是教會的還是非教會的，無論是敬虔

的還是世俗的，無論是基督教的還是社會主義的，在上帝

52. Barth &τburneys間， Bri阱lechsel， Band 2, p. 203. 

53. Tillich，‘'Kar1B缸曲"， inBegegnungen, 187-193 

54. C1ayton,“Paul Tillich", p. 271; Sch吋1er，“'Pau1 Tillich und Kar1 B缸血"，血 Paul Tillich und 

Karl Barth, pp. 127-129. 

55. Tillich，“Kar1Bar曲"， p.187.

56. 早在一九二三年，蒂利希就表示贊岡希爾施的相關看法，參本文「論戰的緣起和史前史

部分。

57. 在一九三五年發表的文章(‘啊hat is Wrong wi也 the ‘Dialectic祉，四eo1gy?"， in The 

Journal 01 Religion 15:2 [1935] ，頁 127-145) 中，蒂利希再次指出，巴特深受宗教社會

主義運動的影響，特別是其中關於上帝主權性的觀念，即上帝高於教會和世界(頁

128-129 、 135) 。實際上 z 蒂利希的這一說法並不準確。巴特對上帝之上帝性和主權的

尊崇與強調，是其一生神學思考的關切既在，並非來自宗教社會主義運動的一時影響。

更確切地說，宗教社會主義運動加強和促進了巴特的這一尊崇與強調。其實，早在一九

一0年，巴特即有尊崇上帝之上帝性的思想，參Qu， Barth und Goethe, pp. 87 & 241-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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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都沒有任何神聖性而吉。一切均處於從永恆而來的、

臨駕於時間性事物之上的審判中。正如我們在一九二三年

的公開文章中所看到的，蒂利希對巴特所開敢的這一批判

頗為讚許，認為辦證神學運動「始終都還是當今新教神學

最為強大和對最近未來而吉最為重要的因素 J (188) 

與在一九三三年強調巴特神學的基督論理解略有不

同，蒂利希在關於系統思想的第二部分首先著重闡述巴特的

上帝觀、以及由此導致的對人的自律、文化和宗教的批判性

理解，然後闡述巴特的敢示觀、以及由此導致對敬虔與信仰

的批判性理解。在蒂利希看來，巴特深受加爾文宗上帝觀的

影響，強調上帝完全的力量和超越世界的榮耀 9 極力反對在

自然和歷史中直接直觀上帝的可能性。世界處於罪之中，處

於審判和危機之中，接受審判的是一切時問和時間性事物，

特別是人的自律、文化和宗教。自律被巴特理解為人的自我

榮耀和人的如下努力:在自己的影式中生活，並且試圖在上

帝之前成為甚麼。一切文化也都處於危機之中，文化的最高

貢獻不過是在確定其自身界限。宗教則只是人的一種可能

性，是人試圖走向上帝的一種努力。就其根本而盲，宗教屬

於人的自律，是人自我榮耀的形式，基督教作為宗教也不例

外。與上述上帝觀相應，巴特認為，敢示是既不需要任何護

教努力的莫基，也不能被任何爭論所反駁。它是一吹性的、

偶發性的和特殊的，不能從普遍性出發加以把握。敢示打破

自律，以上帝的可能性取代了人的可能性，這對人來說是「不

可能的可能性J (188) 。由於這樣的敢示觀，巴特認為，

敬虔是信仰 9 而信仰則是跳躍和冒險，是來自上帝的、而非

出於人的不可能的可能性。

在展開具體批判的第三部分，蒂利希首先指出，辯證神

學的意義和力量來自於它對新教原則的持守，即「唯獨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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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義J (Rechtfertigung allein aus dem Glauben) 。蒂利希的

批判要點與一九三三年的批判類似，即「不可能只宣講和聆

聽上帝的否，而不宣講和聆聽上帝的是J (191) 。通過對

信仰、宗教和敢示這些概念的考察，蒂利希展開了對巴特的

批判。其一，由於信仰或不信仰者是具體的個人，信與不信

的對立不存在於超越之中，而存在於人的現實之中。其二，

不能像巴特那樣片面地只從否定的方面理解人的宗教，宗教

不僅是人的可能性，而且能成為對上帝之可能性及其敢示的

信仰的回答。其三，不能像巴特那樣斷裂地理解敢示，否則

敢示將成為「固定的時間片段，歷史的碎片 J (192) 。在

蒂利希看來，巴特神學的這些缺點或「錯誤發展J (192) 

可能會被正統派利用，以之來支持他們僵化的教義。

一九三五年，被迫流亡美國的蒂利希造訪美國芝加

哥，與當地神學家多吹交談，極力表明自己不是巴特派神

學家。認為了加以公開說明，蒂利希用英文發表< I辯證J

神學有甚麼錯? > (What is Wrong with the “Dialectical" 

Theology?) 一文，在英語世界公開表達他對巴特神學的批

判。這篇文章基本觀點是:巴特的辯證神學不是辯證的，

而是悸論的和起自然的。"

一九四0年，蒂利希在評價巴特新書的書評60中指出，

58 九三五年初，蒂利希在 封公開信中明確表示，他極力說服了芝加哥的自由派神學

家，他「既不是正統派也不是巴特派J ' Tillich, Ein Lebensbild in Dokumenten, p , 227 。

59. Tillich，嗎That is Wrong with the ‘Dialectical' Theolgy?", p.127 。由於這一和相關論證，均
己見於一九二二年面談、一九二三年論戰和一九二六年書評，本文不再贅述。值得一提

的是，蒂利希不自知地兩次沿用巴特之前的說法，指出自己的相關批判是來自先前的「地

下」工作共同體成員，而不是來自原先對立的群體(同上，頁 136 ;巴特的相關說法，

參頁 359)

另， 九四八年，蒂利希在《新教時代》的作者導育中明盲 3 自己的關聯法才是真

正辯證的，而且針對的就是「晚進巴特派的超自然主義和其他類型的正統派和基要派」

(Tillich, The Protestant Era, pp. XXII & XXIV) 

60. Paul Tilli恤，“Ein Wendepunkt in Karl Barths Denken. Zu seinem Buch "Die Kirche und die 

politische Frage von heute" (ZollikonlSchweiz: Evangelische Buchhandlung, 2. Au且，的38)

(1940)", in Begegnungen: Pau/ Tillich über sich se/bst und ande間， pp. 32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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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巴特本人承認與否，此書呈現出巴特思想的轉折點，

即巴特開始把納粹當作政治現實來加以反抗。在蒂利希看

來，巴特神學之所以之前不斷受到攻擊，乃是因為其中的

「超驗主義J (Transzendentalismus) ，即徹底區分上帝與

世界、宗教與倫理、上帝國與歷史。“但在本書中，特別在

第四部分，巴特採取了新立場，由於納粹既是政治實驗，

也是宗教性的拯救機構， 1教會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以中

立地面對今天的政治問題J (325) 。此外，蒂利希還簡要

提及這一轉折對巴特神學思想可能具有的深刻影響，即在

巴特神學與宗教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區別就不再是神學

的，而只是政治的 (326) 。但

六、一些暫時性的分析與總結

在梳理和分析上述一九二二年面談、一九二三年論戰

和一九三六年書評等之後，的本文試圖在結尾處總結性地闡

述巴特與蒂利希對彼此的理解、以及兩者在神學立場與進

路上的一些根本差異。

首先，就兩者的相互關係而吉，蒂利希與巴特並非朋

友，而是相互保持距離、並且彼此尊重的神學對話伙伴。

兩人在各自並行的神學發展歷程，對彼此有著一定程度的

關注。這一點在巴特那里體現得更明顯，他直到晚年仍在

研讀蒂利希《系統神學:> (Systematic Theology) 第一卷。“

6l.有意思的是，蒂利希此次的批評用語不再是之前的「超自然主義J 0 很有可能，蒂利希

此時已注意到巴特思想中的康德淵源。

62 蒂利希這樣的理解和解釋不但會受到巴特本人的反對，也不會被研究者認同。在談到宗

教社會主義時，巴特曾說過，蒂*u希更對宗教社會主義既追求的理念感興趣，而他自己

則更對實踐問題更感興趣，比如，工人如何才能保護自己 (Busch， Meine Zeit mit Karl 

Barth, p. 539) 
的，由於篇幅昕限，我們不可能梳理和分析更多的相關文獻。但是，本文接下來的總結並不

會因此受到太大影響。

64. 為了理解蒂利希的關聯法，巴特在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冬季學期專門開設研討班與學

生一起研讀蒂利希《系統神學》第一卷，晃KarlB缸血， G四präche 1959-1962 (Zü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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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蒂利希對巴特的認識和批評則較片面，他特別強調宗教

社會主義運動對巴特是神學思想(尤其是其上帝論)的影

響，特別強調巴特神學是不辯證的、只是偏執於否定的超

自然主義或超驗主義。這表明，蒂利希對巴特的了解，在

很大程度上還停留於辯證神學和宗教社會主義運動時期

(特別是{ <羅馬書〉注釋》第二版)

第三，正如在一九二三年論戰中巴特所明盲的、蒂利希

所確認的，兩者的神學差異是宗派性的，巴特秉承經由路德

和基爾克果的改革宗傳統，蒂利希則延續德意志一路德宗傳

統，親近施萊爾馬赫的神學傳統和黑格爾的哲學傳統。“

第三，蒂利希對施萊爾馬赫和黑格爾的親近也與其形

而上學立場景密相關，即強調創造(然後才是拯救和完

全) ，強調上帝與人(或者無條件者與有條件者)之間肯

定性的源初統一。由此立場出發，蒂利希認為，要辯證地

對待否定性的差異，即無條件者與有條件者的分離。“

巴特神學也有者自身的形而上學前提，只是與蒂利希

神學所具有的迴然不同。總而言之，巴特神學的形而上學

立場則是後現代的，即認為，輝、初統一已徹底喪失。由此

Theologischer Verl嗯， 1995), p. 325; Busch, Karl Barths Lebenslauf, p. 454 。

的叔斯勒 (Schüß!缸，“Paul Tillich und Karl B叫h"， pp. 129-130) 認為，蒂利希與巴特的思
想類型差異並不是由於前者強調哲學，後者強調神學。兩者之間的差異乃是神學內部的

差異，巴特追隨的是改革宗傳統，強調上帝相對於世界的超越，以至強調上帝是「完全

的他者J (相對於聖餐論中的加爾文宗的外在說[Extra Calvinisticum]) ;而蒂利希追隨
的是路德宗傳統，強調上帝既是超越的身也是內在的 3 上帝一方面是無條件者意義上的

「完全的他者J '但另一方面同時也是「完全地自己的 J '是無條件地關涉到我的(相

對於聖餐論中的路德宗的內在說[Intra Lutheranum]) 。叔斯勒這一看法可能是來自蒂利

希本人的敢發 p 蒂利希 (Tillich，“Aufd自Gre血e" ， pp. 45-46) 認為，作為宗教社會主義
運動的一支，巴特神學思想雖然帶有加爾文主義的因素 p 即單純地從彼岸性來把握上帝

國的思想，但是其中的路德宗因素才是決定性的。

66. 蒂利希這樣強調源初統一的形而上學立場，大概也是為甚麼不少具有天主教傾向的神學

家，比如，且茲(Christian Danz) 和叔斯勒，更為欣賞蒂利希、而不喜歡巴特的原因。
此外，蒂利希這樣的形而上學立場也與他早年對謝林的接受與解釋有關。不過，蒂利希

神學與謝林哲學的根本差異在於，神與人之間有看根本的不同 9 只是統一的=而不是絕

對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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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出發，巴特神學強調上帝與人之間的絕然差異。

第四，落實到具體的對辯證的理解，蒂利希的辯證強

調，儘管有否定，但以源初的肯定為先，源初的肯定是否

定的前提。而巴特的辯證則是強調，源初的肯定已不再可

能回復，面對否定，只有因著上帝自身在拯救中不斷重新

建立的肯定，否定才能不斷被克服，而且對否定的克服不

是普遍的，而只是偶發的，只能不斷走在從已發生敢示到

己應許敢示的狹窄道路上。

與此相關，蒂利希的辯證強調的是普遍的主法與原

則，而巴特的辯證則強調的是特殊的、神學實事自身所具

有的辯證。的儘管巴特和蒂利希神學採取的都是三一論框架

(創造、拯救與完全) ，但由於對神學實事的理解不同，

一個強調普遍的敢示，一個強調特殊的敢示，導致兩者對

辯證的理解迴乎不同。

第五，由此，巴特神學與蒂利希神學的差異，不僅僅來

自不同的宗派背景，不僅來自哲學背景和形而上學的差異，

不僅僅由於具體的方法論和研究進路，而且更是由於對神學

實事的不同理解與規定。的基督論正是其中的主戰場。蒂利

希強調邏各斯和基督之靈，強調基督的象徵力量，強調敢示

在歷史和文化之中的普遍性。巴特則強調耶穌是基督，基督

是耶穌，強調上帝在耶穌基督裹的特殊敢示，強調這一敢示

在具體歷史和具體文化的特殊性、一次性和偶發性。 69

67. Qu， Ba阿h und Goethe, pp. 189-194, 246. 
68. 齊格弗里德(田間dor Sie阱ied，叮ne Si伊ificance of Paul Ti1lich's Th曲logy from the 

German Situation", in Kegley et al (<“), The Theology 01 Paul Tillich, pp “-87， 73) 認為，
巴特與蒂利希的分道而行，不是因為所受的哲學教育，而是由於基本的宗教決定。也就

是說，巴特神學將整個的實在放入是與否的括號之中，在與上帝疏離的前提下理解和接

受世界。而蒂剩希的神學是一種「信仰的實在論J '強調所有文化形式的超驗意義。

69.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巴特與蒂利希最後一次在巴塞爾會面。巴特在此次會面中還在告誡

蒂利希要「好好悔改J ，不過，蒂利希對此顯然無動於衷，參 Busch， Karl Barths Lebenslauf, 
pp. 487 & 494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蒂利希在芝加哥離開人世。據布施 (Bus惚，
臨的 Zeit mit Karl Barth, p. 222) 的回憶，曾以此次會面為例，說明自己與蒂剩希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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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n 與上述基督論差異相應，巴特強調神學的聖經

性和教會性，因為上帝在耶穌基督的特殊敢示是《聖經〉

所見證的和教會所宣講的。而蒂利希則強調神學的文化性

和宗教性，因為上帝有可能通過文化和宗教中具有象徵力

量的現象進行敢示。與此相應，巴特的教義學與詮釋學採

取從特殊到一般的進路。而蒂利希的系統神學或宗教哲學

則採取從一般到特殊的進路。

第七，由於巴特與蒂利希在神學立場和進路上的根本

差異，兩人在對待宗教社會主義運動上也有看迦乎不同的

態度。對蒂利希而言，宗教社會主義運動是他的原則性決

定。而對巴特而盲，宗教社會主義運動歸根到底只是他的

「一種實踐上的故治決定」。因為在巴特看來，他對基督

教信仰的認信是排他的，他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歸屬並不

意昧著他「對社會主義理念與世界觀的認信J 0 7。這再一吹

表明，蒂利希將宗教社會運動視為巴特神學思想的決定性

來源是一種誤解。

關鍵詢:巴特蒂利希普遍啟示特殊啟示基督論

作者電部地址 : quxutong@bnu.edu.cn 

蒂利希向巴特說，他在訪向巴勒斯坦拿撤勒時參觀過一間房子。這間房子被認為是「領

受聖靈」事件發生時的場所，所以立有一碑。「在這里，道成了肉身J (Hic verbum c缸。
factu血的t) 。蒂利希向巴特說，這可木行，這是對上帝的偶像化。巴特則回應道，這里?

當然，事件是否在此發生，當然可以用幽默的方式加以理解。但是，就實事而盲， r這

襄j 是沒有問題的。「造成了肉身」若不是發生在這里，就只是虛無鏢妙之事。然後，

巴特向布施解釋道，他擔心，這正是蒂利希的基本錯誤，即，他試間用「一直和到處」

來取代「這里」

70 參蒂利希和巴特在一九三三年的通信: Tillich, Ein Lebensbild in Dokumenten, pp. 192-195 ; 

Busch, Meine Zeit mit Karl Barth , p. 5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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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r1 Barth and Pau1 Tillich are ce1ebrated as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ristian theo1ogi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1923 , they have debated with each other pub1icly. This 

theologica1 debate offers us an precious documen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of their respective theo1ogica1 

deve10pment in the 1ater years. This article reconstmcts the 

history of this debate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1ated 1etiers and 

texts, and ana1yzes and expounds the key points of this debate, 

in order to show the bas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theo1ogica1 

standpoints and approaches. These differences result not on1y 

from their different confessiona1 background, metaphysica1 

understanding, concrete methodo1ogies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but a1so, more importantly, from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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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fmitions of the theological issues and especially 

Chris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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